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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是大

陆、中南、盐业、金城四家银

行联营的核心内容。四行准备库有利

于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四行准备库

成立后，相继在上海、天津、汉口三

地设立分库，办理发行及兑现一切事

务，由四行委派专人负责，规定所有

库内资金不得移作他用，且账目独立

并定期将发行准备检查报告登载于

《银行周报》及各大报刊公示。而各

行在领用钞票时都必须严格执行“十

足现金准备”的约定，后来这一标准

虽然有所降低，但各行仍须以至少六

成的现金和至多四成的保证（如放款

押品的地契、证券等）向四行准备库

换用钞票。北四行的合作使中南银行

发行的兑换券很快赢得了社会公众的

信任，其发行额也逐年递增。1922年

四行准备库成立之初，发钞额为250万

元，在当年的全国重要发行银行发钞

总额中仅占2.12％；1923年发钞额即

上升为1407万元，占10.01％；到1935

年时四行准备库印钞达1.03亿元，其

中流通券7728.24万元，在当年全国重

要发行银行发钞总额中占12.28％，高

于占11.86％的交通银行而位于中央

银行及中国银行之后，排在第三位。

1935年底国民政府执行法币政策，收

回普通商业银行货币发行权，四行准

备库宣告结束。

四行储蓄会的创办同样可以被视

为当时私营银行的一种经营创新，因

为它与各行下属的储蓄部经营方式有

明显的区别。其时“国内储蓄大都偏

重抽签给奖，储蓄者历久不中，已生

厌心”，四行领导人认为这正是提倡正

当储蓄的大好机会，于是才有了四行

储蓄会的创办。四行储蓄会实行会员

制，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为

基本会员，各出资二十五万元，作为

储蓄会的基本储金，而其他储户均为

会员，除了可以得到按周息七厘计算

的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分享红利。储

蓄会每半年决算一次，“除去各项开支

及储金七厘利息外，如有盈余，应先

提公积一成，余作十成分配，以五成

为红利”，如果没有盈余甚至有所亏损

的话，则由基本会员“负保本保息之

责”，即不论怎样，都可以确保储户的

固定利息收入。

当时的四行储蓄会主要经营五种

储蓄存款，其计息和分红方法都与一

般的银行不同：（1）活期储金——一

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分存折、支

票两种，利率为周息 4 厘及 3 厘，此

种存款不参加年终分红；（2）定期储

金——定期两年，一次交纳 50 元者

为一份，按份存储，周息 7 厘，连同

应分红利每年复利一次；（3）分期储

金——每月缴纳 2 元，至 25 个月满期

者为一份，得存半份，周息 7 厘，每

次结算时可按存款多少分享红利；（4）

长期储金——定期十年，每份 50 元，

按份存储，周息 7 厘，1926 年以前每

年计息 1次，后改为每半年复利一次；

（5）特别储金——原则上本金须在万

元以上，期限须在一年以上，金额和

时间由会员自定，利率仍为周息 7厘，

其他计算方法同长期储金。四行储蓄

会的章程中对于存款的用途也有严格

的规定，为确保安全，储金几乎不参

与工商业放款，而主要用于以下投资：

“国家或地方有确实基金之债票购入

或抵押；各繁盛商埠之地产及房产押

款；生金银及外国货币押款；本会储

蓄证为抵押之押款”等等。四行储蓄

会以其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回报吸引

了大量存款，其增幅令人惊叹。而它

的成功运营无疑对提升北四行的社会

四

近代天津金融史上的创举：

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下）

■ 王丹莉  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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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和信誉有很大帮助。

除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以

外，北四行还曾共同设立过四行信托

部、四行企业部、四行调查部等联营

机构。信托部主要是经营信托和商业

银行业务，而企业部和调查部则是为

四家银行和储蓄会办理一些信用调查

等方面的工作，但这些机构的影响都

不如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

四行联营对于北四行业务的拓

展、提升北四行对外国银行的竞争实

力、增强北四行的信用，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四行联营的成功有其主观条

件，北四行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

系为联营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比如中

南银行经理胡笔江和金城银行经理周

作民曾是交通银行的旧同事，周作民

与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曾为北京政府

财政部的先后同僚，三人关系非同寻

常，且同为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只不

过后来吴、胡二人又加盟其他银行。

而大陆银行经理谈荔孙与吴鼎昌在日

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就读时就是同

学，私交甚好，回国后又都曾供职于

中国银行，谈与周还有亲属关系，这

种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四行

的合作更容易达成。然而，对于提高

信誉、扩展业务、增强实力的迫切要

求才是促使四行最终走向联合的关键

要素。

如上一篇中所提及的，北四行的

联营可以看作是近代华资私营银行发

展初期进行信用联合的一次尝试。就

当时的发展水平而言，银行的业务主

要可以被分为“受信”与“授信”两

大类，其中“受信”是基础，如果不

能获取公众的信任并有效地将社会上

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的话，银行的“授

信”业务根本无从开始。四行联营，

两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四行准备库

和四行储蓄会，前者是以四行共同信

用为担保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兑换券，

而后者则是通过四行共同出资、推广

保底储蓄的方法来大量吸引存款。北

四行为什么在合作之初选择准备库和

储蓄会作为经营核心是值得思考的。

不难发现，不论是四行准备库，还是

四行储蓄会，都是为了“受信”而服

务的，事实上是借助于四行的联合来

提高声誉，赢取公众的信任。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北四行早期的

合作定义为“信用联合”。

不能忽略的历史背景是，大部分

华资私营银行都成立于民国初年，它

们的发展在当时应该说才刚刚起步，

处于初创阶段，而面临的对手却是资

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外资银行。在这

种境况下，要争夺外商银行的市场份

额、为自身树立起一定的社会信用并

不容易。由于单个银行的力量过于弱

小，北四行的合作从为“受信”服务

开始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是它们在市

场竞争中的必然选择。四行联营放大

了北四行的信用，使北四行在很短的

时间内能够立足津门，并成为全国实

力最强的一批银行。

具体来说，四行联营的积极作用

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提高了社

会公众对于联营组织以及四家银行本

身的信任程度。从中南银行兑换券历

经几次挤兑都依然信用卓著和四行储

蓄会不断增长的存款总额来看，北四

行的联营确实达到了预期目的。以相

关数据为例，单就储蓄存款而言，

1934 年四行储蓄会的存款总额已超过

1.14 亿元，在当时重要的华资银行中

名列榜首，而金城、中南、大陆、盐

业四家银行也位居前列。第二，通过

联合降低运营风险。早在联营之初，

它们即已确立主旨：“1. 在平时联合，

如共同投资于实业，可使范围扩大；

2. 在有事时联合，可使危险减少。国

家银行实际既不可恃为后盾，经营商

业银行自不得不与同业携手。”在近代

银行产生、发展的最初三四十年里，

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

承担起监督、管理、担保等职能的中

央银行，这里所谓的“国家银行”指

的是具有一定官方银行色彩的中国银

行和交通银行。由于和一些私营银行

的特殊联系，它们常能在后者遇到困

难时提供一定的援助，但这种帮助是

随机性的，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四行

准备库的出现事实上就是对央行部分

职能的替代，只不过作为一种保障和

抵御风险的机制，它还只是局限在一

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但却足以为北

四行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减少了可

能面临的挤兑风险，而联合开展业务

也利于各行经营风险的降低。第三，

联营有助于壮大四行的实力。这不仅

表现在四行储蓄会为它们赢得了更多

的可支配资金，更重要的是，联营增

强了四行彼此之间的协作和互助，从

而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减少了一些不必

要的开支和成本，提升了它们的整体

竞争力。

北四行的联营是近代华资私营银

行组织与经营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在天津近代金融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

页。四行联营的很多制度设计和制度

创新，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启发和

借鉴意义。□

（王丹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

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为北京

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